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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我國海洋委員會提出了《海

洋產業發展條例（草案）》，

其中第四條明訂了 13類海洋產業，這是我國

第一次官方正式提出的海洋產業類別，展現

了我國經營海洋的企圖。國際間至今對於海

洋產業、海洋經濟、藍色經濟，尚沒有國際

公認的定義與統計標準，因此我國可依自身

需求訂定。然而，隨著經濟活動與海洋資源

的聯繫日深，美國、中國大陸、歐盟都已發

展出一套海洋經濟活動的統計編算模式，以

利於海洋的經營管理。我國未來不免要與這

幾套主要編算系統之一取得連結並進行比較，

因此在我國海洋產業統計編算的起步階段，

應試著瞭解這幾套海洋經濟統計編算系統特

點，以完善我國海洋經濟（產業）編製。本

文除了呈現美國、中國大陸海洋經濟（產業）

近年的發展，並提出這兩個國家帳表編算制

度的特點，最後對於我國的海洋產業編算提

出 3點建議。

海洋經濟（產業）一般可定義為開發利

用海洋資源與空間的人類經濟行為，其經濟

行為活動可視為產業活動。海洋產業經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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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經濟活動與海洋資源的連結日深，美國、中國大陸、歐盟都已發展出一套海洋

經濟活動的統計編算模式，以利於海洋的經營管理。我國的海洋經濟（產業）編算正值起

步階段，未來不免將與主要編算系統進行比較或整合，因此在此階段，應瞭解這幾類海洋

經濟編算系統的特色，以利我國的海洋產業帳表編制。本文呈現美國、中國大陸海洋經濟

（產業）近年的發展與提出這兩個國家海洋經濟（產業）編算的特點，並對我國海洋產業

編算提出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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